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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香港籃球總會 主辦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資助 

青苗籃球培訓計劃 - 分區挑戰日 

章程 

日期：  

2026年 5月 10日（星期日）（男子 A組、女子 D組）  

2026年 5月 17日（星期日）（男子 B組、女子 C組） 

地點： (A、D組) 順利邨體育館 及 (B、C組) 坑口體育館 

時間： 上午 8時 30分 至 下午 8時 45分（請參閱賽程表有關各隊比賽時間） 

I. 賽制： A、B、C、D組每區學員由教練分為 2隊（甲隊、乙隊），參與所屬

組別賽事。賽事按現行青苗訓練班分組；分男子 A組、男子 B組及女子 C, D組

進行比賽。每組分不同小組進行初賽，初賽採單循環制，每小組首兩名出線。出

線隊伍進入第二階段淘汰賽爭奪冠軍。 

初賽分組安排如下： 

男子 A組 

 

(8-11歲) 

第 1小組 A1甲 

A2甲 

A3甲 

A4甲 

每小組首兩名出線進入 4強淘

汰賽 

第 2小組 A1乙 

A2乙 

A3乙 

A4乙 

男子 B組 

 

(12-14歲) 

第 1小組 B1甲 

B3甲 

B5乙 

每小組首兩名出線進入 8強淘

汰賽 

第 2小組 B2甲 

B4甲 

B6乙 

第 3小組 B1乙 

B3乙 

B5甲 

第 4小組 B2乙 

B4乙 

B6甲 

女子 C組 

 

(12-15歲) 

第 1小組 C1甲 

C2甲 

C1乙 

C2乙 

按小組單循環成績進入決賽 

女子 D組 

 

(8-11歲) 

第 1小組 D1甲 

D2甲 

D3甲 

D4甲 

每小組首兩名出線進入 4強淘

汰賽 

第 2小組 D1乙 

D2乙 

D3乙 

D4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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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階段淘汰賽對賽隊伍如下： 

 

II. 比賽規則： 

(1) 初賽︰分 4節進行，每節 7分鐘。第 1、2節之間及第 3、4節之間休息

1 分鐘； 中場休息 2分鐘。 

(2) 八強、準決賽及決賽︰分 4節進行，每節 8分鐘。第 1、2節之間及第

3、4節之間休息 1 分鐘； 中場休息 2分鐘。 

(3) 若遇球賽賽和，則採黃金入球決勝(先入球者勝)。開球跟輪換發球。 

(4) 上半場(第 1及第 2次)准許暫停二次，下半場(第 3及第 4節)准許暫停

三次，每次 30秒。黃金入球時段不設暫停。 

(5) 在第 4節最後 2分鐘停錶外，裁判將會按國際球例停錶，其他時間除暫

停外，一概不停錶。 

(6) 當球隊執行違反運動道德付予發球權發球後及當最後兩分鐘獲得後場

發球權之球隊請求暫停後選擇前場發球後，控球時間均為 14 秒。直至

控球權發生轉換才回復一般計時法之規定。 

(7) 除本附件列明之計時方法外，其他均遵照中國香港籃球總會現行的一般

計時法 計時。 

(8) 第一節以跳球方法開始該埸比賽，第二、三、四節以輪換發球方式開始

比賽。 

(9) 除本附件列明之規則外，其他規則均遵照中國香港籃球總會現行最新的

比賽規則辦理。 

 

III. 名次決定： 

(1) 初賽計分方法：勝者得 2分，負者得 1分，棄權者 0分(比分為 20:0)。 

(2) 如遇兩隊積分相同，則以兩隊對賽成績決定，以勝者為勝。 

(3) 如兩隊以上同分，又未能以(2)決定出線隊伍，則以積分相同的球隊之

間的比賽得、失分數之商判定，商大者為勝。 

(4) 如仍相同，則以抽籤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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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棄權： 

(1) 每場比賽均依照賽會賽程編定之時間出賽，如有參加隊伍於編定時間不派隊出賽 或 不足五人

出場比賽或未填妥比賽紀 錄表均判作棄權論（球隊有責任於臨場比賽前到紀錄台領取比賽紀錄

表填寫 出賽名單）。   (比分為 20:0) 

 

(2) 如比賽進行中發生糾紛，中途自動離場者，經球證向賽會報告，作棄權論，賽會判對賽隊伍獲

勝。(比分為 20:0) 

(3) 教練如未能按規定 派出所有學員出賽(*需預先填寫出場次序表)，判  該違規隊作棄權論，

賽會判對賽隊伍獲勝。(比分為 20:0) 

 

V. 上訴： 

  本賽事不設上訴，以裁判之判決為最後決定。 

 

VI. 裁判： 

由中國香港籃球總會裁判擔任。 

  

VII. 獎勵： 

各組別均設冠、亞、季及殿軍。各獎獎座乙座，另個別球員皆可獲獎牌乙枚。 

 

VIII. 其他： 

(1) 學員必須於編定時間前 20分鐘到達場地向教練報到。 

(2) 學員必須帶同付有照片之身份證明文件(身分證 / 護照 / 學生手冊 或學生証)登記。 

(3) 請穿著學員 T恤、運動褲及不脫色膠底運動鞋，並可帶備衣服更換。 

(4) 學員必須穿著指定青苗比賽球衣出席 (如已購買)。 

(5) 不可在場內進行飲食，並於比賽前勿過量進食。 

(6) 請勿攜帶大量金錢及貴重物品出席比賽。 

(7) 各參加者必須遵守場館守則。 

(8) 任何球員必須有禮貌及絕對服從裁判的判決。 

(9) 任何組別在比賽中有不君子行為或集體毆鬥，經賽會調查屬實後，則犯規組別將被取消資

格。 

(10) 如比賽當日活動開始前兩小時天文台仍然懸掛八號或以上風球，或天文台發出黑色暴雨警

告訊號，比賽將會取消。賽會將另行通知參加者有關安排。 

(11) 如賽程有未盡善處，賽會保留修改賽程的權利，參加者不得異議。 

 

 

 


